
长公通字〔2020〕 38 号

关于印发《长治市“一盔一带”安全守护行动
示范活动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宣传部、文明办、公安（分）局、教育局、交通运输

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工会，各县（区）监管组、财产保险公司

市级分公司、长治市保险行业协会，市直各交警大队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全省公安交警 2020 年预防道路交通事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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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减量控大”实施方案》及部交管局《“一盔一带”安全守护行

动方案》要求，进一步提升我市摩托车、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和

汽车驾乘人员安全防护水平，研究制定了《长治市“一盔一带”

安全守护行动示范活动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工作实际，

认真贯彻落实。

长治市委宣传部 长治市文明办 长治市教育局

长治市交通运输局 长治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长治市总工会 长治银保监分局 长治市公安局

2020 年 5月 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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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治市“一盔一带”安全守护行动

示范活动工作方案

按照公安部交管局《“一盔一带”安全守护行动方案》、省

公安厅交管局《全省公安交警“一盔一带”安全守护行动方案》

和长治市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要求，为强化“一盔一带”安全守护

行动示范引领，进一步提高安全头盔佩戴率和安全带使用率，决

定自即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开展“一盔一带”安全守护行

动示范活动。为确保示范活动取得实效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强化部门协

作，形成工作合力，发挥各自职能，全面推动开展，加强示范引

领，提升安全意识，扎实推进“一盔一带”安全守护行动示范活

动，进一步提升摩托车、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和汽车驾乘人员安

全防护水平，有效减少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，在全市范围内形

成摩托车、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自觉佩戴安全头盔、汽车驾乘人

员规范使用安全带的良好局面。力争到 2020 年底，城市道路摩

托车、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安全头盔佩戴率分别达到 90%、70%

以上；普通公路摩托车、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安全头盔佩戴率分

别达到 70%、50%以上；汽车驾驶人安全带使用率达到 90%以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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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车乘车人安全带使用率达到 70%以上，其中大中型客车、上高

速公路行驶的车辆乘车人安全带使用率达到 80%以上。

二、组织领导

为切实加强此项工作的组织领导，成立工作领导组。

组 长：王 兵 长治市公安局副局长

常务副组长：暴红卫 长治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支队长

副 组 长：李树进 长治市委宣传部副处调研员

郭卫平 长治市文明办副主任

王晓青 长治市教育局副局长

吴志刚 长治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

李小红 长治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

姜新安 市总工会四级调研员

魏国忠 长治银保监分局副局长

领导组下设办公室（设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），由市公安局

交警支队副支队长岳峰担任办公室主任，负责沟通、组织、协调

工作。

三、责任分工

为进一步明确工作责任，细化工作任务，有序推进“一盔一

带”安全守护行动示范活动开展，力争实现 2020 年工作目标，

对各相关单位进行责任分解如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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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委宣传部：要组织开展“一盔一带”安全守护行动宣传活

动，积极向广大群众宣传整治的内容、措施、目标等，组织媒体

记者随警作战，曝光典型案例，在全社会、全体市民中掀起一股

佩戴安全头盔、规范使用安全带的宣传高潮。

市文明办：结合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，督促机关、企事业

单位公职人员带头做好示范，正确佩戴安全头盔、规范使用安全

带，组织志愿者开展志愿宣传活动。

市教育局：加强对在校学生、教职工的交通安全教育，结合

“一盔一带”安全守护行动，重点加强规范使用安全带、正确佩

戴安全头盔的安全教育。并充分发挥“小手拉大手”作用，促使

学生家长自觉规范使用安全带、正确佩戴安全头盔。

市公安局：主要由交警支队组织开展交通违法专项整治工

作，严格查处不佩戴安全头盔、不系安全带交通违法行为，将处

罚与教育相结合，形成“严查处、强教育”整治态势。

市交通运输局：组织出租、网约、客运等企业开展形式多样

的交通安全宣传活动，督促企业落实交通安全主体责任，加强企

业内部宣传教育和惩戒，确保全体出租、网约、客运驾驶人和乘

车人规范使用安全带。

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：加大对制售安全头盔的检查力度，对制

售不符合产品质量标准和哄抬物价的，依法严厉查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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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总工会：积极鼓励企事业单位将安全头盔作为劳动保护用

品配发给有需要的职工，倡议有条件的企业向职工和社会赠送安

全头盔，并组织开展志愿劝导活动。

长治银保监分局：发动保险企业开发电动自行车保险业务，

推广保险公司开展“买保险送头盔”示范活动模式。

四、工作措施

（一）同研究共促进，树立榜样。各单位要主动加强沟通联

系，强化协作配合，共同研究制定行动方案，细化示范活动流程。

对本单位全体工作人员进行动员教育，根据实际向单位工作人员

发放安全头盔，确保本单位全体工作人员驾乘摩托车和电动自行

车要正确佩戴安全头盔、驾乘汽车要规范使用安全带，起到引领

示范作用，促进示范活动迅速在全市铺开，以点带面，为广大群

众树立模范榜样。

（二）举行启动仪式，形成声势。市公安局牵头，各部门密

切配合，5 月下旬在八一广场举行长治市“一盔一带”安全守护

行动示范活动启动仪式，形成声势浩大的宣传氛围。市委宣传部、

市文明办、市教育局、市公安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市场监督管

理局、市总工会、长治银保监分局、市电动自行车行业协会相关

负责人参加。市委宣传部要组织媒体进行宣传报道；市文明办组

织志愿者组成方阵参加；市教育局组织学校学生组成方阵参加；

市公安局具体安排启动仪式，组织交通民警、警车、警用摩托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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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成方阵参加；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出租、网约、客运企业及出租

车、网约车、客运车组成方阵参加；长治银保监分局协调联系组

织保险公司组成方阵参加；市电动自行车行业协会组织电动自行

车经销商组成方阵参加。

（三）大力开展宣传，营造声势。一是要建立“一盔一带”

安全守护行动宣传阵地，通过在本单位周边、人流集中区域向社

会群众发放宣传资料、播放宣传片、悬挂条幅、摆放展板等方式，

强化阵地宣传。二是在报纸、电台、微信、微博等建立“一盔一

带”安全守护行动宣传专栏，宣传示范活动的主要举措、成效，

并向社会曝光不佩戴案例头盔、不系安全带的典型案例。三是通

过开展直播活动、邀请记者随警报道等方式，宣传不戴安全头盔

的危害，全力营造良好社会氛围。四是公安交警部门和教育部门

要联合开展学校交通安全教育活动，特别是针对学生、教职工，

督促其规范使用安全带、正确佩戴安全头盔，并向学生家长进行

宣传延伸，提升宣传效果。五是出租、网约、客运企业要发挥示

范引领作用，快递、外卖企业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，向社会发出

佩戴安全头盔、使用安全带的倡议。六是教育部门要结合与市公

安局交警支队联合下发的《关于开展中小学“提素质、端行为、

防事故”交通安全综合治理工作的实施方案》（长公交警通字

[2020]31 号）文件要求，推进交通安全校园创建，强化交通安

全教育，规范上下学行车、走路行为，使其自觉抑制各类交通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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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行为。同时，在教育学生的同时，发挥“小手拉大手”作用，

促使家长自觉规范使用安全带、正确佩戴安全头盔。

（四）组织志愿活动，强化劝导。市文明办、市总工会牵头

组织志愿者开展“一盔一带”安全守护行动示范活动志愿劝导工

作，在城市道路的主要路口、路段，对过往的摩托车、电动自行

车未佩戴安全头盔进行劝导，现场讲解不佩戴安全头盔的危害，

提高驾乘人员的安全意识。市交通运输局要组织出租、网约、客

运车辆驾驶人开展车内劝导，驾驶人以身作则规范使用安全带，

告知乘坐人员要规范使用安全带。

（五）强化管理措施，明确责任。交通运输部门要与出租、

网约、客运企业签订“一盔一带”责任书，明确工作责任、安全

防护、宣传教育、惩戒措施等内容。出租、网约、客运企业要与

驾驶人签订“一盔一带”承诺书。企业要进一步落实交通安全主

体责任，建立完善常态化监督管理制度，制定具体落实措施，切

实管好自己的人、管好自己的车。市电动自行车行业协会要积极

推动在车辆生产、销售环节配备安全头盔，推广“买电动自行车

送头盔”模式和向社会赠送安全头盔活动。

（六）强化违法整治，及时抄告。公安交警部门要加强对各

类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，特别是针对“一盔一带”交通违法

行为要进行集中整治，发现一起，查处一起。对发现的出租、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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约、客运车辆交通违法行为，要及时抄告交通运输部门和所属企

业，进一步进行处理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从事故调查情况看，因为未佩戴安全

头盔、未使用安全带造成的死亡占比相当大，摩托车、电动自行

车驾乘人员死亡事故中约 80%为颅脑损伤致死，正确佩戴安全头

盔、规范使用安全带，能够将交通事故死亡风险降低 60%-70%。

为此，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提高思想认识，了解掌握“一盔一带”

对于生命安全的重要意义，充分发挥各自职能作用，认真组织开

展示范活动，落实各项工作举措，全力推进工作深入开展。

（二）形成常态机制。各单位要以此次“一盔一带”安全守

护行动示范活动为契机，不断探索发现新的工作措施，创新方式

方法，网上网下结合，城乡同步推进，广泛发动社会群众积极参

与，打造电动自行车、摩托车、汽车驾乘人员自觉守法、文明出

行，人人自觉佩戴头盔、自觉使用安全带，社会共治共建的常态

化管理机制。

（三）加强信息沟通。各单位要在日常工作中，注意收集工

作进展情况、好的作法、典型案例。12 月 20 日，各单位要总结

2020 年度“一盔一带”安全守护行动示范活动，每周工作进展

情况、工作总结要及时报送领导组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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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长治市公安局办公室 2020 年 5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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